
东莞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东环罚告字〔2026〕87号

张海涛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户籍地址：

电t苦：

一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6年1月14日？ 我局现场检查及调查发现， 你使用路亚

竿、假鱼饵等在位于东莞市风岗镇官井头水库的饮用水水源一级

保护区内进行垂钓 。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为证： 《东莞市生态环

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（NO: ZF2600167、ZF2600301）、

《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（NO: XW2600155、

XW2600156） 、 录像和照片等 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

十五条第二款关于“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

殖、 旅游、 游泳、 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。 ”








